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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今日恢复之主要项目的重点

	说明

	本书是根据李常受弟兄关于三一神的著作，以及“一九九三年相调特会信息—关于主的恢复和我们当前的需要”一书第一篇的内容编辑而成。主的恢复乃是恢复圣经，就是神的圣言中所启示的神圣真理。（提后三16。）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历经已过的世代，已经被遗失、忽略、误会、误解、且被人错误的教导。因此，需要有主的恢复。在早期使徒时代，在教父时代，在召会大会时代，在天主教同教皇制度时代，并在更正教实行时代，主一直借着一些爱祂并爱祂圣言的圣徒，恢复一些被遗失、忽略、误会、误解并错误教导的真理。

	在主恢复的主要项目中，有些点是较为着要的。在这本小册子里，我们要来看主今日恢复之主要项目的重点。这些重点就是三一神，包罗万有的基督，终极完成的灵，永远的生命，召会，基督身体的一，以及召会地方的立场。

	壹　三一神

	主今日恢复之主要项目的第一个重点，就是关于三一神的神圣启示。在基督徒中间，关于三一神的真理已经被遗失、忽略、误会、误解并错误教导。因此需要恢复这个真理。

	一　两个基本的神圣称谓：在神创造里的“以罗欣”，以及在神与人关系里的“耶和华”

	圣经头一次提到神是在创世记一章一节，那里说，“起初神创造…。”这里的“神”字，在希伯来文是Elohim，以罗欣。在创世记一章一节，用于与神创造有关的主词“以罗欣”，乃是复数的；而动词“创造”，却是单数的。以罗欣这个复数词含示神圣的三一。不仅如此，创世记一章二十六节上半，三章二十二节上半，和十一章七节上半，都提到神，用了复数的代名词“我们”和“我们的”。在以赛亚六章八节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是单数的，“我们”却是复数的，这表明神是单一而多数的。在约翰十七章，主耶稣向父祷告：“使他们成为一，像我们一样。”（11下，22下。）祂又祷告：“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21。）父神和子神乃是“我们”；祂们是复数的，却也是一的。（太二八19，林后十三14。）“以罗欣”这个名称，指明神是独一而三一的，在旧约用了二千五百多次。

	神的另一个神圣名称是“耶和华”，（创二4，）用于神与人的关系上。这个名称按字面的意思是“那是祂所是者，所以是那永远的我是”。祂是耶和华，乃是那已过是、现今是并且将来永是的一位。启示录一章四节说到祂是“那今是昔是以后永是的”。在已过祂曾是，现今祂就是，到将来祂还是。祂是那伟大的我是。

	主耶稣告诉法利赛人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你们的罪中。”（约八24下。）后来，他们问祂：“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就是。”（57～58。）主是那伟大的我是，祂乃是永远常存的神。因此，祂是在亚伯拉罕之前，比亚伯拉罕还大。（53。）“耶稣”这名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救主”。耶稣乃是耶和华，那永远的我是。

	当摩西蒙神呼召时，摩西问神，祂的名字是什么。出埃及三章十三至十四节说，“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祂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就是那我是；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我是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另译。）作为那我是，祂乃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15。）在祂的身位里有父，如亚伯拉罕；有子，如以撒；有灵，如雅各。作为耶和华，祂是三重的，却又是一位独一的神。“耶和华”这名称指明三一神不仅是永存的，也是永是的，在旧约用了七千多次。

	二　神圣的三一—父、子、灵
—将神分授到祂所拣选的人里面

	按照圣经六十六卷书的全部启示，神圣的三一—父、子、灵—是为着神的分赐，就是将神分授到祂所拣选的人里面。神的愿望同祂坚决的目的，是要将祂自己分赐到祂所拣选的人里面，作他们的生命、生命的供应和一切。要完成这分赐，祂必须是三一的。

	父作为源头乃是源；子作为彰显乃是泉；灵作为传输乃是流。那灵作为流，乃是三一神的临到，应用，为要将祂自己分授到祂所拣选的人里面。源是一道河的根源，源头；泉是源的显出，彰显；而河就是流。在耶利米二章十三节，神说到自己是活水的源；（直译；）在约翰四章十四节，基督乃是那在信徒里面涌入永远生命之水的泉；（直译；）而在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节，那灵乃是生命水的河，就是生命水的流。父是源，就是源头；子是泉，就是彰显源头的流道。这流道，这水泉，产生一道水流，就是那灵作三一神的临到，应用。这给我们看见，神是三一的，为要将祂自己分赐或分授到祂所拣选的人里面。

	林后十三章十四节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这里提到三件东西：恩、爱和交通。这说出神为什么是三一的：借此祂才能将祂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将祂自己作到我们里面，给我们享受，并作我们的一切。神的爱，就是父的爱，乃是源头。基督的恩，就是子的恩，是父爱的流出。圣灵的交通，乃是子的恩同着父的爱流进我们里面，给我们享受。这是为叫我们经历并享受三一神—父、子、灵。父的爱、子的恩和圣灵的交通，不是三件不同的东西，乃是一件东西的三方面，为给我们得着并享受。照样，父、子、灵也不是三位分开的神，乃是一位神的三方面，为给我们得着并享受。林后十三章十四节有力的证明，神圣的三一不是给我们在道理上领会系统的神学，乃是为着将神自己分赐、分授到祂所拣选的人里面。

	三　神圣三一的永远同时并存

	我们必须清楚，父、子、灵从永远到永远同时并存。毫无疑问，父是神，（彼前一2，弗一17，）子是神，（来一8，约一1，罗九5，）灵也是神。（徒五3～4。）三者不是三位神，乃是一位神。圣经清楚且确定的告诉我们，神只有一位，（林前八4，赛四五5，诗八六10，）但祂也是三—父、子、灵。祂乃是三一神。

	父是永远的，（九6，）子是永远的，（来一12，七3，）灵也是永远的，（九14，）三者同时并存。约翰十四章十六至十七节说，“我要求父，祂必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叫祂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实际的灵。”在这两节里，子说祂要向父祷告，求父差那灵来。因此，父、子、灵是在同一时间里一同存在的。在以弗所三章十四至十七节，保罗祷告父，愿祂借着祂的灵，用大能使我们得以加强到我们里面的人里，使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在这段经文里有父、灵和子基督，再次表明这三者在同一时间里一同存在。我们已经题过，林后十三章十四节说到子基督的恩，父神的爱，和圣灵的交通，表明三一神的三者同时并存。

	四　神圣三一的永远互相内在

	父、子、灵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同时存在，也是彼此互相内在。父存在于子和灵里；子存在于父和灵里；灵又存在于父和子里。在神格三者之间这个相互的内住，称为互相内在（coinherence）。在约翰十四章十至十一节主耶稣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么？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从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作祂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然，也当因我所作的事而信。”这里不仅说到父与子同时存在，也说到二者互相内在。神格的三者—父、子、灵—既同时并存，也互相内在。

	五　素质的三一

	素质的三一是指三一神的素质，为着祂的存在。在祂的素质里，神乃是一，是独一的一位神。（赛四五18下，林前八4。）在素质的三一里，父、子、灵在同一时间里，以同一方式同时并存，互相内在，不分先后；没有第一、第二或第三者的分别。

	六　经纶的三一

	在素质上，神是一；但在经纶上，祂却是三—父、子、灵。（太二八19，林后十三14。）在神的计划，神行政的安排，神的经纶里，父取了第一个步骤，子取了第二个步骤，灵取了第三个步骤。父定计划，（弗一4～6，）子来完成，（7～12，）灵来应用子按照父的计划所完成的。（13～14。）这是神经纶中一个连续的程序，为要完成祂永远的定旨。素质的三一是指三一神的素质，为着祂的存在；而经纶的三一是指祂的计划，为着祂的行动。神圣三一的存在是必需的，神圣三一的计划也是必需的。

	父作工拣选并预定我们，借此完成了祂计划（经纶）的第一个步骤；但祂是在子基督里，（弗一4～5，）并同着灵作这事。父定了这计划之后，子来完成这计划，但祂是同着父，（约八29，十六32，）并凭着灵（路一35，太一18，20，十二28）作这事。现在子已经完成了父所有的计划，灵就来取第三个步骤，应用子所完成的，但祂是作为子并同着父作这事。（约十四26，十五26，林前十五45下，林后三17。）借此，当神圣三一的神圣经纶完成的同时，神圣三一的神圣存在，就是祂永远的同时并存和互相内在，仍保持完整，不受破坏。

	七　神圣三一的三者彼此有别，却不分开

	神圣三一的三者彼此有别，却不分开。父与子有分别，子与灵有分别，灵与子和父也有分别。但我们不能说祂们是分开的，因为祂们互相内在，也就是说，祂们活在彼此的里面。就着祂们同时并存而言，神格的三者彼此有别，但祂们的互相内在却使祂们成为一。三者在祂们的互相内在里同时并存；因此，三者虽有分别，却不分开。

	子从不离开父去作任何事。（约五19。）祂在父的名里，（43，）并同着父（八29，十六32）而来。祂在父里面，父在祂里面。（十四10～11。）此外，祂由圣灵所生，（路一35，太一8，20，）并凭那灵作一切事。（路四1，18上，太十二28。）

	圣经也启示子就是父。以赛亚九章六节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祂名称为…全能的神，永远的父。”（另译。）主耶稣作为那降生在伯利恒的婴孩，乃是全能的神；那是子的主耶稣，也是永远的父。

	约翰十四章七至十一节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祂，并且已经看见祂。腓力对祂说，主啊，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么？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么？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从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作祂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然，也当因我所作的事而信。”在这段经文里，主清楚的向我们启示，祂与父是一的奥秘。（约十30。）祂在父里面，父在祂里面；祂说话是父在作事；人看见祂，就是看见父；他们认识祂，就是认识父，因为祂就是父。

	圣经也启示子（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章四十五节下半说，“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末后的亚当，当然就是成为肉体的主耶稣；赐生命的灵，也当然就是圣灵。除了圣灵，不可能再有另一位赐生命的灵。主成为肉体，成了末后的亚当，后来经过死而复活，就成了赐生命的灵。

	主在约翰十四章十六至二十节的话印证这点。在那里主告诉我们，祂要经过死而复活，成为另一位保惠师，就是实际的灵，要与我们同住，且要住在我们里面。十七节主论到实际的灵说，“祂与你们同住，且要在你们里面。”然后在十八节祂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正往你们这里来。”十七节的“祂”，就是实际的灵，成了十八节的“我”，就是主自己。主事实上是说，“祂来了，就是我来了。祂就是我，我就是祂。”圣灵就是主耶稣，主耶稣就是圣灵。再者，主在十七节说，“实际的灵…要在你们里面。”然后祂在二十节说，“我也在你们里面。”这也证明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是死而复活，现今活在我们里面的主。

	林后三章十七节说，“主就是那灵。”这里所说的主，当然就是主耶稣；而那灵当然就是圣灵。这节清楚且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圣灵。祂是父，也是灵；是神自己，也是主。这清楚的指明父、子、灵是一位神，不是三位神；祂们虽有分别，却不分开。

	八　三一神在我们里面，为着我们的经历和享受

	我们需要看见，这位将祂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的神，是三一的。照着新约来看，父、子、灵都在我们里面。（弗四6，西一27，约十四17。）虽然父、子、灵都在我们里面，在经历上，我们却感觉只有一位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一位，乃是三一神。

	主吩咐我们要将万民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太二八19。）神圣的三一只有一个名。这名是神圣所是的全部，相当于祂的人位。将人浸入三一神的名里，就是将他们浸入三一神一切的所是里。一旦我们信入基督，并浸入神圣三一的人位里，我们就该借着有分于父神的爱、子神基督的恩典及灵神的交通，每日享受三一神。（林后十三14。）至终，在永世里，我们要享受神圣三一的神圣分赐，到最完满的地步。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节说，生命水的河，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这描述三一神—神、羔羊和那灵（由生命水所象征）—如何在祂元首权柄（宝座的权柄所含示的）之下，将祂自己分赐到祂的赎民里，直到永远。

	路德马丁警告我们，不要用我们天然的理解去摸神圣三一的事。他说，那些用自己的头脑，自信的去摸这事的人，就是“神的教师，不是祂的学生”了。没有一个人能充分的解释三一神。凡记载在神纯正的圣言里的，我们都该简单的接受，并说阿们。我们只能陈明在新约里关于这伟大真理的神圣事实，使我们得到一个印象：神圣三一将祂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我们不该太过用我们的头脑，来明白三一神，乃该运用我们的灵，来经历并享受三一神父、子、灵在我们里面奇妙的分赐。

	附注一—何谓“形态论”的异端

	形态论在第二、三世纪经过一些改变，到了撒伯流（Sabellius）的时候，才达到最清楚的发表。形态论教导父、子、灵不都是永远的，也不是同时存在，而只是一位神的三种暂时显出。形态论声称父结束于子的来，而子停止于灵的来。形态论者说，神格的三者个别存在于三个连续的阶段。他们不相信父、子、灵同时并存和互相内在。这当然是个大异端。

	我们不是形态论者，我们相信神格三者永远的同时并存和互相内在；这就是说，我们相信在素质上，父、子、灵三者在同时间和同样情况下同时存在。然而，在神圣的经纶里，三者在三个连续的阶段中有个别的工作和显出。虽然如此，甚至在祂们经纶的工作和显出上，三者在素质上仍然是同时并存和互相内在的。

	附注二—何谓“三神论”的异端

	形态论强调神是一的方面，否认神格三者的同时并存和互相内在，到了异端的极端。在另一方面，三神论强调神是三的方面，教导父、子、灵是三位神，到了异端的极端。圣经不是在这两个极端，乃是在中间，见证神圣三一之真理的两面。关于三一神的真理，我们应该平衡，避免在形态论和三神论之异端的极端上。

	说有三位神是个大异端。圣经清楚、明确、且重复的说只有一位神。（林前八4，赛四四6，8，四五5～6，21～22，四六9，诗八六10。）三神论者说，“父、子、灵若不是三位神，祂们怎么可能有三个身位呢？”多玛格力菲（Griffith Thomas）在他的“神学原理”一书中论到神圣的三一说，“‘身位’这辞有时也遭受反对。正如所有人类的语言，这辞易于被责难为不正确，甚至有确实的错误。当然不能把这辞引伸得太过，否则将导致三神论。”因为三神论者持守三的方面，而忽略一的方面，他们就没有平衡或保障。

	形态论和三神论都走向一个极端；但我们是在中间，是平衡的。我们说子就是父，（赛九6，）和主就是那灵（林后三17）时，我们只是引用圣经。否认这个事实的，就有落入三神论的危险。但正如我们所指出的，我们相信圣经中所有启示神格三者的同时并存和互相内在的经节。我们定罪形态论和三神论为异端。我们相信神是独一的，直到永远，然而祂是父、子、灵。有些人会问：“父、子、灵怎么可能是三而同时又是一呢？”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无法告诉你。你若试着要了解这事，你就是路德马丁所说的‘神的教师’了。”神圣三一是个奥秘，远超我们的头脑所能领会。

	贰　包罗万有的基督

	在旧约和新约里所启示的基督，乃是包罗万有的，也是延展无限的。以弗所一章二十三节说，基督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三章十八节说，祂的量度，就是宇宙的量度，是不可度量的。基督不仅是包罗万有的，也是延展无限的。借着神圣的成为肉体，祂是神而人者，作了三一神的具体化身，（西二9，）并作了神永远经纶的中心与普及。在已过十九世纪，历世代以来，基督被一些异端的创始者所忽略、误会，他们错误的教导别人，狡猾的把基督扭曲并解说；这些异端创始者，包括第一世纪的塞林则（Cerinthus—见约壹二22注1及约贰9注1）、智慧派（Gnostics—见约一14注2第二段）、以及多西特派（Docetists—见约壹四3注1）；第五世纪的聂斯托留派（Nestorians）；已过十三个世纪以来属鬼魔的天主教；已过二个半世纪所谓的高等评论派；以及当前的摩登派。这些人都否认了基督身位和工作某些不同的方面。塞林则派否认基督的神性，多西特派否认基督的人性。其他各派否认基督救赎的死，和祂的复活。照他们的异端所说，基督什么也不是。虽然更正教基要的教导基督，但他们有关基督的教导是不充分的，满了缺漏，不完全，也不完整。因着这一切破坏的异端和不完整的基要教训，关于神包罗万有之基督的真理，需要在许多方面有厉害的恢复。我们需要看见包罗万有的基督乃是在万有中居首位，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是神经纶的中心与普及，分给了众圣徒作他们的救赎、生命、生命的供应和一切。这些项目对一切在基督里的信徒都非常重要，使他们有分于这一切，作他们的享受，并为这一切所构成，好成为基督生机的肢体，活祂并彰显祂，从今时直到永远。

	叁　终极完成的灵

	“终极完成的灵”一辞，含示那灵经过了过程，因而成了终极完成的灵。按照旧约和新约里的启示，神的灵最终成了终极完成、包罗万有、复合的灵。在这事上，基督教教师们的疏忽、无知、不足、误会和误解，达到了最高峰。

	关于终极完成的灵，有三个主要且重要的点。第一，神的灵已经得以复合成为复合的灵，如出埃及三十章二十三至二十五节所启示的。第二，在耶稣复活得荣耀之前，还没有那灵，如约翰七章三十九节有力提到的。第三，那灵被看作神的七灵，作神宝座前的七灯，和羔羊的七眼，这特别启示于启示录一章四节，四章五节，和五章六节。这三个重要的点，几乎被所有圣经学者和教师忽略了。

	此外，将新约圣经翻译为英文的人，把神的灵看作是神的能力，是神作工的凭借，而不是与神圣三一其余二者并列的人位。这与主在马太二十八章十九节所着重提到的大大不同。在那一节里，主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将他们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按照这一节，神圣三一的三者是有明确位格的。所以神的圣灵不仅是神的能力，凭借，也是个人位。甚至到了十七世纪，钦定英文译本出版的时候，仍然用非人称的代名词itself（它自己）来指那灵。譬如，在罗马八章十六节，钦定英文译本的译者用了the Spirit itself（那灵它自己）一辞。这是错误的翻译。那灵既是个人位，这一节正确的翻译就应当为the Spirit Himself（那灵祂自己）。在主的恢复里，所有对那灵的疏忽、无知、误会和误解都完全改正过来了；关于那灵的真理，也得着完成。从十九世纪开始，美国标准本、新美国标准本、扩大本圣经和其他现代译本，陆续改用“祂自己”指那灵，改正并校正了以“它自己”指那灵的错误用法。在已过几十年里，关于祂那终极完成、包罗万有并复合的灵，主给我们看见以下几点。

	出埃及三十章二十三至二十五节启示，神的灵已经复合了基督的神性（由一欣的油所表征）、基督的人性（由四种香料所表征）、基督的死及其功效（由没药和香肉桂所表征）、基督的复活及其能力（由菖蒲和桂皮所表征）、以及神圣的三一（由四种香料之量的三个五百舍客勒单位，而中间的单位分为两半—各有两百五十舍客勒—所表征）。因此，神的灵成了复合的灵，就是有数种元素的膏，而不是只有油的膏。

	约翰七章三十九节和林前十五章四十五节下半启示，在基督复活得荣耀之前，神的灵还没有经过过程，成为赐生命的灵。乃是在祂的复活里，基督这位在肉体里的末后亚当，才借着钉死与复活的过程，成了赐生命的灵。后来，这赐生命的灵又称为耶稣的灵，（徒十六7，）基督的灵—那是灵的基督，（罗八9，）耶稣基督的灵，（腓一19，）以及生命的灵。（罗八2。）在启示录一章四节，四章五节，五章六节，神的灵最后成了七灵，就是七倍加强的灵，在召会黑暗的时代，对付召会的败落。神的灵经过复合、变化并加强之后，就成了“那灵”，作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神的灵，甚至作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启二二17上。）

	我们都需要专注的学习这一点，因为终极完成的灵乃是主恢复中主要项目的一个重点。基督今天是包罗万有的，神的灵今天是终极完成的灵。终极完成的灵，神的灵，圣灵，复合着基督的神性、人性、祂的死及其功效、祂的复活及其大能，成为赐生命并内住的灵，乃是成为肉体、钉死、复活之基督的实际、实化，以及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主在已过几十年给我们看见的以上各点，在主今日的恢复里都是极大而重要的项目。

	肆　永远的生命

	一般而言，在基督徒的领会里，永远的生命（他们称之为“永生”）不是一种生命，而是基督的信徒死后在天上永远享受的一种福乐境地。甚至今天在基督教里，还是很强的教导“上天堂”这件事。基督教的教师没有教导人正确的认识永远的生命，反而将永远的生命解释为一种福乐的境地，是信徒死后在天上永远享受一些美好事物的地方。他们说这就是永生。这是何等的错谬！但是感谢主，在已过七十年里，祂在我们中间恢复了对神这永远的生命合乎圣经的看法和正确的领悟；这永远的生命是我们借着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神所得着的。这生命是最高层的生命，是神的神圣生命，甚至就是完整的三一神自己，是非受造的、不能朽坏的、不能毁坏的，也是永远的。永远的意思是在品质、数量、时间、空间和存在上，都是完全而完整的。我们借着相信基督而得着的永远生命，在其品质、数量、时间、空间和存在上，都是完全而完整的。这生命是永远完全、完整的，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永远存在的。它不是短暂的，乃是在各方面都是永久的。我们乃是借着这永远而永久、完全而完整、不能朽坏且不能毁坏、美妙而奇妙的生命，得了重生，得以变化，且以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为我们永远的荣耀而得着荣耀。这就是永远的生命！

	伍　召会

	按照新约圣经的启示和榜样，召会乃是神从世界里呼召出来，在基督里之信徒的聚集。这样的聚集，一面乃是活神的家，（提前三15，）让神居住在其中，照着祂的愿望，为着祂的喜悦，完成祂的意愿；另一面乃是基督生机的身体，（弗一22～23，）使祂得着一个配偶，与祂有生机的联结，作祂的彰显。这召会乃是新人，作神的新造。（西三10，加六15。）这样一个是神的家，又是基督身体的召会，在宇宙中是独一的，而出现并彰显在地上许多不同的地方，作许多的地方召会。这召会在生命里的交通，在宇宙一面和地方一面，都是独一的。

	这样一个召会，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留在这样一种真正的光景中。在第一世纪快结束的时候，就是在早期使徒的时候，分裂、分门结党就偷着进来破坏真正的召会，而造成召会的堕落。（林前一10～13，罗十六17，多三10。）在以后各世纪里，包括教父时期，这样的分裂越演越烈，在一些主要的城市，如奈西亚、以弗所等，召会召集领导的教师举行会议，企图解决分裂的问题。这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这样混乱的局面一直延续到第六世纪末，那时教皇制度建立起来，形成了以教皇为首的普世天主教会，在全世界保持一种虚假的合一，使召会走了样。

	在十六世纪改教的时候，许多人因着路德马丁（Martin Luther）的教训放弃了在教皇领导之下的天主教，但他们没有得着正确的启示和亮光的帮助，照着新约的启示和榜样，恢复召会真正的实行。他们走偏了，首先形成了国教，如德国国教和英国国教，然后发明了私立的教会，私立的公会，如浸信会和长老会。在同一时间，就是在十八世纪，新生铎夫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召会的实行，但没有完全的恢复。后来在十九世纪，英国的弟兄们恢复了相当多的召会的实行，甚至到一个地步，有了地方性的聚集，如同在非拉铁非的召会一样。（启三7～13。）然而非常的可惜，那个荣耀的光景并没有持续多久。英国的弟兄们分裂了，甚至在他们第一代就分裂成所谓的闭关派弟兄和公开派弟兄，加上牛顿派弟兄。到了二十世纪初，就在他们存在不过半个世纪多一点之后，他们已经分裂成数百个不同的聚集，甚至在同一个城里就有好几个聚集。在那种情形下，主被迫于本世纪的二○年代，在异教、保守的中国这片召会实行的处女地，兴起一个恢复，作为一个新的开始。在这新的行动中，主在已过七十年里，在我们中间恢复了对永远生命正确的认识和说明，对神的召会真正的认识，地方召会的界线，召会的真正立场，基督作得胜的生命，基督这包罗万有者在神的旧造和新造中凡事居首位，又是神永远经纶的中心与普及，召会作基督的身体，包罗万有、复合、赐生命的灵，神对基督与召会的永远经纶，三一神将祂自己分赐到三部分的人里，神选民的终极结果—新耶路撒冷，对新耶路撒冷完满的看见和完全的解明：就是神与蒙救赎、得着生、被变化、得荣耀之选民的调和，作神永远终极的显出与彰显等等。在这样的恢复里，我们实行真正的召会，顾到包罗万有的基督、终极完成的灵、永远的生命、以及一切属于实际而非虚空字句的神圣真理，并竭力避免组织、教条式的规律、仪文、神职制度和传统，使我们能实行普遍的祭司体系，就是在召会生活中基督众肢体普遍的尽功用，为着神永远经纶中基督身体的建造。

	陆　基督身体的一

	基督身体的一就是那灵的一，（弗四3，）也是神圣三一之神圣构成的一。（约十七21～23。）这是为着召会立场独一的一构成的一面。这神圣的一把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从不信者中间分别出来，并把所有的信徒联结在一起，成为基督的一个身体。

	为着召会的立场，还有召会实行一面的一。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都是组成基督身体的一分子。就着实行一面说，他们是分散在地上许多城里。他们自然而然就照着他们的住处分在各城，形成许多单位。按照神所设立并命定新约的榜样，且照着新约关于神对召会之经纶启示的原则，在信徒所住的每一城里，不可有一个以上的单位，作基督独一身体的地方彰显，也不许一城的一个地方召会与其他地方召会没有基督身体里正确的交通。召会立场在“一”上的这一切限制，乃是召会生活中的保护，以避免在基督的身体中有任何分裂。

	柒　召会地方的立场

	召会地方的立场，基本上乃是在众地方召会中所实行基督身体独一的一。基督宇宙的身体和众地方召会，都是独一无二的。在全宇宙中，只有一个基督独一的身体，在每一个地方也各自只有一个地方召会。这个独一的一，是召会生活的基本元素。因为基督身体的一就是那灵的一，（弗四3，）所以在地方召会中所实行的一，必须是在那灵的行动里，并在那灵的管治之下。因此，那灵也是召会立场的基本元素。此外，因为地方召会与其所在的地方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地方召会的所在地也是召会立场重要的元素。因此，一个地方召会建立在其上的召会立场，必须是由“一”所构成，并在“一”里得维系；这个一乃是由那灵执行，并由召会所在地保守的。

	除了以上所提那灵的一，以及地方召会所在地实行的一之外，还有另一面的一，就是以弗所四章十三节所启示的“信仰上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关于这一面，新约圣经恢复本以弗所四章十三节注3说，“在三节那灵的一，是在实际上神圣生命的一；本节的一，是在实行上我们生活中的一。我们在实际上已经有了神圣生命的一，我们只需要持守这一。但我们需要往前，直到我们在实行上达到生活中的一。这方面的一，包括两件事：信仰，以及对神儿子的完全认识。信仰不是指我们信的行动，乃是指我们所信之事，就如基督神圣的身位，以及祂为我们的救恩所成就救赎的工作，如犹大书三节，提后四章七节，提前六章二十一节所启示的。对神儿子的完全认识，乃是对关于神儿子之启示的领略，是为着我们的经历。我们越在生命中长大，就越固守信仰，持定对基督的领略，也越抛弃一切引起分裂，次要且较低的道理观念。然后我们就要达到或达成这实行上的一；也就是说，我们要达到长成的人，达到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要持守这一面的一，我们就必须竭力“抛弃一切引起分裂，次要且较低的道理观念（教训之风）。然后我们就要达到或达成这实行上的一；也就是说，我们要达到长成的人，达到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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